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公物调剂仓库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公物调剂仓库（以下简称“调剂仓库”）管理，盘活国有资产、减少闲置浪费、降低办学成本，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调剂仓库由国有资产管理处（以下简称“国资处”）统筹管理，用于存放、中转各二级单位闲置但仍具使用价值的国有资产，实现资产循环利用，服务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调剂仓库资产入库、存储、调剂、出库、处置等相关活动。
第四条 调剂仓库管理遵循“规范透明、循环高效、安全可控”的原则，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不浪费。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五条 国资处主要职责：统筹仓库建设与日常管理，制定完善管理制度；协调资产调剂全流程，审核相关申请；负责仓库人员管理、资产清查盘点及闲置资产处置；宣传推广公物调剂工作，定期发布库存情况。
第六条 各二级单位主要职责：梳理本单位闲置资产并如实申报；负责拟入库资产整理、送达及验收配合；按需申请调剂资产，做好调剂资产领取、使用管理；配合国资处完成资产清查。
第七条 仓库管理人员主要职责：严格执行管理制度，办理资产出入库操作；建立资产台账，做到账实相符；规范存放资产，做好防潮、防盗、防火等防护工作；审核相关手续，及时反馈管理问题。
第八条 资产使用人职责：妥善保管、规范使用调剂资产，不得擅自转借、损坏或改装；因使用不当造成资产损失的，按规定承担责任。

第三章 资产入库管理
第九条 入库资产为各二级单位闲置、仍具使用价值的国有资产（办公设备、教学科研设备等）；无使用价值、损坏无法修复或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资产，严禁入库。
第十条 入库流程：
1. 申报：二级单位填写《入库申请表》，加盖公章后提交国资处；
2. 审核：国资处审核确认符合条件后，通知申报单位送库；
3. 验收：仓库管理人员对照申请表现场验收，签字确认并拍照存档；
4. 登记：资产管理系统办理调拨手续、更新资产台账，分配存储位置并粘贴标识，完成入库。
第十一条 入库资产需清洁完好、附件齐全、标识清晰；严禁私人资产、违规资产、报废资产及危险品入库。

第四章 资产存储管理
第十二条 仓库管理人员按“分类存放、规范有序”原则划分存储区域，张贴标识，确保资产摆放整齐、便于查找。
第十三条 精密设备、家具、小型配件等按各自防护要求存放；对有特殊存储需求的资产，单独存放并定期检查维护。
第十四条 仓库管理人员每周检查资产及存储环境，及时上报异常情况；严禁违规存放危险品、私用仓库资产；国资处每学期开展一次全面清查盘点，确保账实相符。

第五章 资产调剂与出库管理
第十五条 资产调剂遵循“内部优先、教学科研优先、按需调配、公开透明”原则，优先保障重点工作需求。
第十六条 调剂流程：
1. 申请：二级单位填写《调剂申请表》，加盖公章后提交国资处，说明用途及需求；
2. 审核：国资处结合库存及需求合理性审核，通知相关方；
3. 确认：申请单位现场查看资产并签字确认；
4. 出库：仓库管理人员更新台账，办理出库和资产调拨手续，领取人签字后可运出资产。
第十七条 出库资产需核对无误，领取单位负责运输、安装及使用管理；调剂资产需及时投入使用，国资处有权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调剂资产使用完毕需退回的，经国资处审核同意后，将资产清洁整理送库，仓库验收后办理入库手续。

第六章 资产处置管理
第十九条 仓库内长期无法调剂、达到报废年限损坏无法修复或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资产，由仓库管理人员上报国资处，经专业鉴定后按规定处置。
第二十条 资产处置流程：仓库管理人员申报并附相关资料，国资处审核、按权限审批后，组织公开处置，处置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最后完成台账及账务核销。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一条 严禁擅自处置仓库资产、私分变卖或截留处置收入。

第七章 违规责任
第二十二条 各单位及相关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资处责令整改：
1. 擅自处置、丢弃可调剂资产；
2. 申报信息虚假、违规入库；
3. 未按流程办理调剂、出入库及退回手续；
4. 损坏、私用仓库资产，涂改台账标识；
5. 仓库管理人员未履行岗位职责；
6. 擅自处置资产、截留处置收入；
7. 其他违规行为。
情节严重的通报批评、追究责任，造成资产流失的承担赔偿责任，涉嫌违纪违法的移交司法机关。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国资处负责解释，未尽事宜按国家、省及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有资产管理处
2026年4月20日

附件1：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公物调剂仓库资产入库申请表
	申报单位
	

	资产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资产编号
	
	购置时间
	

	资产状况
	□ 完好 □ 轻微故障（注明：______） □ 需维修（注明：______）
	使用方向
	□ 教学 □ 科研 □ 行政 □ 其他

	闲置原因：

	申报单位
意见
	
       
                签字（盖章）______ 日期：______

	国资处
审核意见
	□ 同意 □ 不同意（理由：______） 

签字（盖章）：______ 日期：______

	仓库验收
意见
	□ 合格 □ 不合格（理由：______） 

验收人：______ 日期：______

	交接人签字
	


附件2：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公物调剂仓库资产调剂申请表
	申请单位
	

	资产名称
	

	资产编号
	
	规格型号
	

	数量
	
	使用方向
	□ 教学 □ 科研 □ 行政 □ 其他

	资产状态
	
	保管人
	

	资产用途：

	申请单位
意见
	

                
 签字（盖章）：______ 日期：______

	国资处
审核意见
	□ 同意     □ 不同意（理由：______） 


签字（盖章）：______ 日期：______

	资产验收交接人签字
	



